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基金字【2007】223 号），自 2007 年 8 月

21 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募集，截至 2007 年 8 月 21 日募集工作顺利结束。 

  截至 2007 年 8 月 21 日，本次募集的有效认购申请金额为 18,084,735,977.31

元人民币（不包括利息）。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和份额发售公告的规定，本基

金在募集期内的有效认购确认金额拟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不包括利息）规模

上限，若在募集期内接受的有效认购金额（不包括利息）超过 100 亿元，则最后

一个发售日的有效认购申请采用“比例确认”的原则。经计算，有效认购申请的确

认比例为 55.295250%。 

  经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资，本基金最终有效净认购确认的

金额为 9,905,973,604.86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9,905,973,604.86 份。由于本基

金仅募集 1 天，认购款项在本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银行利息为 0.00 元人民币。

其中，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员工未持有本

基金基金份额。本次募集所有资金已于 2007 年 8 月 23 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

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439,926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1.00 元人

民币计算，本次募集期间的有效募集资金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9,905,973,604.86

份，已分别计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本基

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

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本基金本次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

备案手续，并于 2007 年 8 月 24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的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



起生效。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

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www.epf.com.cn）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将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所有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开

户时填写的地址寄送认购确认书，及向所有新开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寄送开户确

认书。请基金份额持有人注意确认开户时填写的地址是否准确、完整（包括省、

市、区、具体地址及邮政编码等）。若需补充或更改，请及时到原开户机构更正

相关资料或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 021－53524620 修改。 

  投资者在原认购网点或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打印的交易确认凭证与本基金管

理人寄送的基金开户确认书和认购确认书的记载不一致的，应以本基金管理人寄

送的凭证为准。基金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未收到本基金管理人发送的基金开户确

认书和认购确认书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请主动联系本基金管理人。否则，视为基金

份额持有人已经收到基金开户确认书和认购确认书。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办理。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

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

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